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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為培育具備文創產業與外語使用人才，特依據本校學程設置辦法第一條、第二條規定，訂定｢國

立高雄應用科技大學外語文創學程修讀要點｣（以下簡稱本要點）。 
二、外語文創學程（以下簡稱本學程）由人文社會學院主辦，應用外語系、文化事業發展系共同執行

開設課程，完成本學程之學生得以從事相關外語文創需求之工作。 
三、修讀資格：凡本校大學部學生皆可修讀本學程所開之課程。 
四、人數限制：依據本校課程修讀人數之上下限規定辦理。 
五、本學程之課程所開課學分數共 35 學分（包括必修與選修），最低修習學分數至少 17 學分，其中

應有 9 學分不屬於所主修、雙主修及輔系之必修科目。 
六、本學程應必修科目如下(12 學分)： 

科目 學分/小時 科目 學分/小時 

商用英文寫作 2/2 

色彩實驗與應用（101

學年度）/ 構成與色彩

(102 學年度後) 

3/3 

商用英語聽力與會話 2/2 數位多媒體網頁設計 3/3 

商務英語簡報 2/2   

本學程得選修科目如下 (30 學分)： 

科目 學分/小時 科目 學分/小時 

企業公關實務 2/2 專案管理 2/2 

國際參展實務 2/2 創意思考與設計方法 3/3 

語言與社會 2/2 動態圖文設計 2/3 

英美文化研究 2/2 網路行銷與設計 2/2 

公關策略與規劃 2/2 文化創意商品設計 3/3 

兒童英文繪本教學 2/2 文創活動籌辦與實作 2/2 

中華文化外語導覽 2/2   

語言意義與使用 2/2   

七、學生於本校在學期間，修畢本學程規定應必修課程暨最低修習學分數，且成績及格者，得檢附本

學程結業證明書申請表及歷年成績單提交執行單位（應用外語系、文化事業發展系）辦公室，經



審查通過後，再檢具相關文件向教務處綜合教務組申請本學程證書。 
八、本要點未盡之事宜，悉依本校學則及相關法令之規定辦理。 
九、本要點經系課程委員會、系務會議、院課程委員會、院務會議、校課程委員會、教務會議審議通

過，報請校長核定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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